2025年第8期（总第116期）                                            益阳市人民政府公报
YYCR－2025－01005

益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益阳市支持大学生创业
十二条措施》的通知
益政办发〔2025〕10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益阳高新区、大通湖区管委会，市直和中央、省属驻益各单位，各人民团体：
《益阳市支持大学生创业十二条措施》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益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7月30日

益阳市支持大学生创业十二条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支持大学生创业的决策部署，紧扣打造具有益阳特色的大学生创业生态链目标，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大力支持大学生创业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湘政办发〔2024〕42号）等精神，加快构建“政策扶持、资源对接、服务保障”三位一体的创业生态，放大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为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益阳、奋力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贡献更大力量，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如下措施。
一、帮扶创业主体，完善政策支持
（一）提供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专属信贷支持。为大学生创业提供贷款支持，个人创业最高可贷30万元，合伙创业或小微企业最高可贷400万元，财政部门按实际利率给予50%贴息。同时推出支持青年创业者、青年领办企业及新市民的专属信贷产品，建立“白名单”推送机制。（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团市委、人民银行益阳市分行、益阳金融监管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支持。对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济，且所创办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运营1年以上的在校大学生或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根据实际投入、带动就业人数，最高给予1万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支持创建大学生创业孵化载体。开展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认定工作，对首次认定的益阳市市级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给予5万元/家的一次性培育奖补，对已认定的益阳市市级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参照《关于深入推进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湘人社规〔2023〕5号），根据创业孵化成效给予每年最高不超过40万元的创业服务补助。（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科技局、市教育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给予减税降费支持。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年度内从事个体经营，符合规定条件的，在3年内按一定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对销售额在免税标准以下的小规模纳税人免征阶段性增值税，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按规定减免所得税。对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大学科技园以及国家备案众创空间按规定免征增值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责任单位：市税务局）
（五）加大人才政策倾斜。将市大学生创业典型纳入市级人才计划。在益阳市银城青年人才项目创业类中，针对大学生创业者开设单独赛道，按程序将市大学生创业典型纳入市级人才计划名单，享受相应人才政策。（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团市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深化创业培训，增强创业能力
（六）加强创业导师队伍建设与指导服务。重点打造一支由10名核心实战型导师和120名专业导师组成的市级创业导师团队，构建覆盖高等教育、企业管理、法律咨询、金融财务等多领域的综合性导师体系，实现创新创业导师资源的共建共享。结合“益起来创业”系列创业服务活动，组织开展导师进基地、进校园活动，为大学生创业项目提供专业化、多元化、精细化的创业指导；并对有需要、有潜力的创业项目，安排创业导师开展结对帮扶。（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团市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开展创业课程定制培训。完善创业培训课程体系，针对不同创业阶段、创业类型、创业需求的大学生，提供定制化GYB、SYB、IYB、网络创业、创业模拟实训等课程培训，按规定给予创业培训补贴，提升大学生创业能力。（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教育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支持大学生在涉农领域创业就业。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设立专项服务窗口，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土地流转、技术指导等政策咨询服务。组织有返乡下乡创业意向大学生参与高素质农民培训，将返乡创业大学生纳入产业发展带头人重点培育对象，开展农村创业项目专题培训。（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三、拓展孵化空间，助力创业成长
（九）给予大学生创业场地支持服务。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免费提供不低于孵化面积30%的场地给大学生和毕业5年内（含）高校毕业生创业项目，并给予入驻项目场地租金首年全额补贴，次年补贴50%。支持优秀大学生落户中南科创园、龙山港、华盛创业园以及监管企业管理的商铺创业，为其提供必要的管理服务，并予以一定的租金优惠。（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科技局、市教育局、市国资委、益阳高新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给予大学生创业者保障性租赁住房优惠。面向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者供应保障性租赁住房，面积扩大到120平方米以内，租金不高于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租金的80%，实行动态管理。（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十一）设立市、县两级“大学生创业一站式服务中心”，推行“零打扰”监管和“零跑腿”审批服务模式。推行“不上一次门”制度，对新设立且无投诉举报、无安全隐患的大学生创业企业，实行“首年免检”政策，并实施“轻微免罚”“首违不罚”等柔性执法措施。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确保“个人创业一件事”落地实施，实现全流程办理。为大学生创业企业提供最大程度的“无事不扰”和“有需必应”的服务环境。（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市场监管局、团市委、市税务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弘扬创业精神，营造社会氛围
（十二）打造“‘益’起创青春”宣传品牌，构建全方位创新创业生态。举办“青年夜校•创新创业专场”“益阳市青年创新创业大讲堂”“‘益’起创青春 携手向未来”益阳政企青年解难题促发展主题沙龙等活动，搭建政企对话平台，弘扬新时代创新创业精神，持续激发高校学子创新潜能。同步构建媒体宣传矩阵，开设《正青春 好创业》政策解读专栏和《青春“益”起创》典型宣传栏目，形成“活动赋能+媒体发声”的全方位宣介创业工作，立体化展示青年创业典型，多维度推广基层创新经验，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创业、支持创新的良好氛围。（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团市委、益阳日报社、市广播电视台按职责分工负责）
大学生创业主体须依法经营并履行社会责任，在享受同类政策时，遵循“奖补不重复”原则。本文件自2025年8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9年7月31日。在文件有效期内，如遇法律法规或有关政策调整变化的，从其规定。


